黑龙江省科技创新创业共享服务平台

入网仪器设备共享服务奖励申报要求
    为鼓励黑龙江省创新创业共享服务平台各加盟单位在大型仪器设备社会共享方面所做的积极配合，促进各大型仪器设备拥有单位加盟平台开展共享服务的积极性，平台管理中心拟对各加盟单位入网的大型仪器设备依据在本次统计年度内所提供的共享服务进行奖励。本次奖励将以 “公开、公正、公平、透明”和持续发展为原则，具体要求如下：  

一、 共享服务奖励申请范围：  

    1. 仪器原值标准：

原值在20万元以上并自愿加盟入网共享服务平台的仪器设备； 
2. 对外服务统计年度区间：

自2009年1月1 日之后开展的对外服务；
二、 共享服务奖励以加盟单位提供入网共享服务平台的大型仪器设备数量、服务案例累计为重点评判依据。

三、 提倡加盟单位及时记录对外服务信息，鼓励被服务单位共同参与和使用网上服务流程。
四、 共享服务奖励金额将依据各入网仪器设备总台（套）数量、每单台（套）仪器对外服务机时数量、服务案例数量、检测报告数量、服务合同数量以及服务票据数量等进行核定。
五、 要求共享服务奖励申请书按时上报，超过时限不予补报。  

六、上报材料须确保真实、有效、全面。  
七、有以下情况的，不列入共享服务奖励范围：  

    1. 服务发生在同一法人单位内的；  

    2. 服务发票号码缺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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